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依據本公司經會計師查核後之合併財務報表，2016 年度營業額為新臺幣 2,965,529 仟元，

稅後淨利為 175,411 仟元，與 2015 年度比較損益表如下： 

                                     單位: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為新臺幣仟元 

項      目 2016 年度 % 2015 年度 % 增減金額 增減% 

一、營業收入 2,965,529 100% 3,274,530 100% -309,001 -9% 

二、營業成本 2,116,061 71% 2,350,464 72% -234,403 -10% 

三、營業毛利 849,468 29% 924,066 28% -74,598 -8% 

四、營業費用 557,241 19% 676,247 20% 119,006 18% 

五、營業利益 292,227 10% 247,819 8% 44,408 18% 

六、營業外收支 -28,584 -1% 172,045 5% -200,629 -117% 

七、稅前淨利 263,643 9% 419,864 13% -156,221 -37% 

八、稅後淨利 175,411 6% 346,991 11% -171,580 -49% 

九、每股盈餘-稅後 3.05  6.04    

 

本公司 2016 年度之營業收入較 2015 年減少新台幣（以下同）309,001 仟元，受人民幣貶

值與新台幣升值影響，匯率因素對營收造成影響甚钜，從人民幣營收計算來看，本公司 2016

年年度累計營業收入淨額為人民幣 612,042 仟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 651,857 仟元，扣除去年

同期認列一台放射腫瘤設備的銷售額，本公司業務收入實際成長 0.2%。 

本公司 2016 及 2015 年度毛利率分別為 29%及 28%，主因本公司各項營業項目銷售比重

改變，使得毛利率較去年上升 1%。 

本公司 2016 年度之營業費用較 2015 年度減少新台幣 119,006 仟元，減少 18%，主要為

本公司在 2015 年度因代理權仲裁案為爭取維護股東權益所投入律師服務及仲裁等費用，2016

年已經結案，無此費用，兩年費用對比減少新臺幣 77,805 仟元；另 2016 年居間費用減少新臺

幣 28,721 仟元，主要是 2016 年無放射腫瘤設備的銷售。 

本公司 2016 年度之營業外收支較 2015 年度減少新台幣 200,629 仟元，主要為本公司在

2015 年度因代理權仲裁案所獲得賠付 USD553 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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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五

 
盈餘分配表 

Cowealth Medical Holding Co., Ltd.  
2016 年度盈餘分派表              

一、可供分配盈餘變動表                                                           單位:元 
新 台 幣 

2016.1.1 期初累計 $277,814,861 
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2,587,999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80,402,860 
2016 年度本期淨利 175,410,707 
2016.12.31 期末累計 $455,813,567    

二、盈餘分配表                                           單位: 元  新 台 幣 
分配項目：  

轉列特別盈餘公積 $17,541,071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2 元新台幣) 115,366,170 

分配項目合計 132,907,241 
期末未分配盈餘 $322,906,326      

berylyang
文字框
附件五



 

 

附 件六
合富醫療控股股份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資產」，係

指：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含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

及資產基礎證券等）。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

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衍生性商品。 
六、依本公司章程及相關法令合

併（依本公司章程所定義）、分割

（依本公司章程所定義）、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七、其他重要資產。 
(略) 
 
二、本處理程序所稱「依本公司

章程及相關法令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係指依本公司章程及相關適

用法令或規章進行合併、分割或

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發

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

稱「股份受讓」）者。 
(略) 
 
四、本處理程序所稱「專業估價

者」，係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

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固定資

產估價業務者。 
(略) 
 
七、本處理程序所稱之「公告申

報」，係指依相關法令規定輸入中

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第二條 
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資產」，係

指：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含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

及資產基礎證券等）。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

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

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

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略) 
 
二、本處理程序所稱「依本公司

章程及相關法令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係指依相關適用法律進行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或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

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略) 
 
四、本處理程序所稱「專業估價

者」，係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

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

務者。 
(略) 
 
七、本處理程序所稱之「公告申

報」，係指依相關法令規定輸入中

華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 及 4 條

做文字修訂。 

berylyang
文字框
附件六

berylyang
文字框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買賣中心或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

報系統。 

心或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

統。 
第三條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 
(略)。 
 
(四) 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專業

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

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第三條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

(略)。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

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

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9 條做文

字修訂。 

第三條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

交易外，(略)。 

第三條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

交易外，(略)。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1 條做

文字修訂。 

第九條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二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略) 

第九條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外，(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二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略) 
 
依第一項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承

認事項，須由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4 條做

文字修訂。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第十二條 
一、依適用法令規定，應就不動

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時，將不

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他公

司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且為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所稱公

開發行公司者，亦應就該提列數

額按持股比例依中華民國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第十二條 
一、依適用法令規定，應就不動

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他公司對

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且為

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所稱公開發

行公司者，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

持股比例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7 條做

文字修訂。 

第十三條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

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

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 

第十三條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

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

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但合併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本

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

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

之合理性意見。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22 條做

文字修訂。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指定網站按相關規

定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指定網站按相關規

定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中華民國境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4 及 30
條做文字修訂。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所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一) 買賣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

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四)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實質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五)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 

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所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

規定之一： 
(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 買賣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中華民國

境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

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

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0 條做

文字修訂。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本處理程序應依章程及相關規定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

通過，並應提報股東會同意，修

訂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委

員並併送提報股東會討論。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

項規定將本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第二十五條 
本處理程序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準則，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再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

本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給交

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委員並

併送提報股東會討論。如未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

項規定將本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6 條做文

字修訂。 

 

 



 

 

附 件七
合富醫療控股股份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封面 第五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經 2016 年 6 月 7 日特別決議通

過） 
 
FIFTH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s adopt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dated as of June 7, 2016) 

第六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經 2017 年 6 月 8 日特別決議通

過） 
 
SIXTH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s adopt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dated as of June 8, 2017) 

1.更新修訂

章程之

次數。

2.更新擬於

股東會

特別決

議通過

此次修

訂章程

之 日

期。 
封面、章

程大綱第

3 條、第 5
條、章程

第 1.1 條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3 年修訂版）
 
THE COMPANIES LAW (2013
REVISION)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6 年修訂版） 
 
THE COMPANIES LAW (2016 
REVISION) 

配 合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修訂。 

章程 
第 19.6 條 

如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召開者，董事

會得決定股東於股東會之表決權得

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之。如

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者，或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股東

行使表決權之方式，應包括得採行

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如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

方式行使時，行使表決權之方式

者，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

通知，其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略) 
 
If a general meeting is to be held in 
Taiwan, the Directors may 
determine in their discretion that 
the voting power of a Member at 
such general meeting may be 
exercised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by way of a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If a general meeting is 
to be held outside of Taiwan, the 
methods by which Members are 
permitted to exercise their voting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

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公司於

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者，應提

供股東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如表決權以書面投票或

電子方式行使時，行使表決權之方

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

通知，其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略) 
 
When convening a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shall permit 
the Members to vote by way of a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s one of 
the methods of exercising voting 
power as well as voting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If a general 
meeting is to be held outside of 
R.O.C., the methods by which 
Members are permitted to exercise 
their voting power shall include 
voting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voting by way of an electronic 

配 合 公 司

法第 177 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及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金 管 證 交

字 第

106000038
1 號 函 修

訂。 

berylyang
文字框
附件七



 

 

條號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power shall include written ballot 
or voting by way of a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Where these 
methods of exercising voting power 
are to be available at a general 
meeting, they shall be described in 
the general meeting notice given to 
the Members in respect of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and the 
Member voting by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submit 
such vote to the Company two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relevant 
meeting. 
 

transmission. Where these methods 
of exercising voting power are to be 
available at a general meeting, they 
shall be described in the general 
meeting notice given to the Members 
in respect of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and the Member voting by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submit such vote 
to the Company two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relevant meeting. 

章程 
第 25.2 條 

除經證交所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

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關

係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Unless otherwise approved by 
GTSM (or the TSE, if applicable), 
not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Directors can have a 
spousal relationship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of kinship with any other Directors. 
 

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

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

關係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Unless otherwise approved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not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Directors can have a spousal 
relationship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of kinship 
with any other Directors. 

參 照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6條之3第
3 項規定之

用語修訂。

章程 
第 30.5 條 

縱使本條（第 30.1 條至第 30.5 條）

有任何相反之規定，董事對董事會

會議討論事項有個人利害關係時，

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

係及其重要內容，如董事自身利害

關係致有害公司利益之虞者，且不

得行使表決權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表決權，根據上述規定不得行使表

決權或代理行使表決權的董事，其

表決權不應計入已出席董事會會議

董事的表決權數。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30, a 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which may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shall 
disclose to the meeting his or her 
interest and the material information 
of such interest, and shall not vote 
nor exercise voting rights on behalf 

董事對董事會會議討論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

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董

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不得行

使表決權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

權，根據上述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

或代理行使表決權的董事，其表決

權不應計入已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

的表決權數。公司於進行併購時，

公司董事就併購交易有自身利害關

係時，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

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

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 
 
A 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shall disclose the material 
information of such Director’s 
interest at the meeting. If the 
interest of such Director conflicts 
with or impairs the interest of the 

配 合 公 司

法 第 206
條、第 178
條 及 企 業

併購法第 5
條第 3 項之

規定修訂。



 

 

條號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of another Director; the voting right 
of such Director who cannot vote or 
exercise any voting right as 
prescribed above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number of votes of 
Directors present at the board 
meeting. 

Company, such Director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vote nor exercise voting 
rights on behalf of another Director; 
the voting right of such Director who 
cannot vote or exercise any voting 
right as prescribed above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number of votes of 
Directors present at the board 
meeting.  Where proposals are 
under consideration concerning a 
proposed merger and acquisition 
by the Company, a 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shall disclose 
at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nature of such director's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approval or objection to the 
proposed resolution.

章程 
第 36 條 

事會於公司或公司指派之訴訟

及非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購

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七

日內，應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設置審議委員會，並決議建

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公開

收購，並公告下列事項： 
1.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

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

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股份

種類、數量； 

2.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建

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

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意見之

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3.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務

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

其變化說明（如有）； 

4.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

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

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購人

或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類、

數量及其金額；及 5.其他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之事

董事會於公司或公司指派之訴訟及

非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購申報書副

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及相關書件

後，應按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辦

理。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copy of a 
tender offer application form, the 
prospectu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by the Company or its litigation or 
non-litigation agent appointed, the 
board of the Directors shall proce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tender offer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配 合 公 開

收 購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有 價 證 券

管 理 辦 法

修訂。 



 

 

條號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項。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copy of a tender offer 
application form and relevant 
documents by the Company or its 
litigation or non-litigation agent 
appointed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board of 
the Directors shall resolve to 
recommend to the Members 
whether to accept or object to the 
tender offer and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following: 
1.The types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Members holding more than 
10%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2.Recommendations to the 
Members on the tender offer, 
which shall set forth the names of 
the Directors who abstain or object 
to the tender offer and the 
reason(s) therefor. 
3.Whether there is any material 
change i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Company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latest financial report 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 change, if any. 
4.The types, numbers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of the tender offero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Members 
holding more than 10%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held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